新北市板橋區中山國民小學115年度教職員工文康活動計畫
                                                    115.3.16
1.目的：為維護員工身心健康，提倡休閒康樂活動，促進教職員工情感交流。
2.依據：行政院頒「中央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及新北市政府115年1月22日新北府人給字第1150152586號函。115年本校核定經費共405,000元，並經文康代表開會同意後陳鈞長辦理。
3.補助對象:本校編制內正式教職員工、工友、約僱助理員、契約教保員、廚工等依115年度預算編列人員，不含課稅加置代理教師及臨時人員，並以115年3月16日在職者為準(如有變動視實際狀況因應)。1150316佔實缺代理教師，補助本人；1150316為留職停薪者，補助其代理人；1150316時借調同仁，由借調單位辦理文康補助，補助其代理人；1150316在職，惟1150801始退休或轉出者，仍具補助資格。1150801始新進或轉入者，不具補助資格。
4.辦理方式：（慶生活動及休閒活動二案並行）

(1)慶生活動：發放生日禮券面額2000元，以發給補助對象為原則，惟因禮券有折扣，其折扣後之餘額，擬以115年3月16日之全校現職員工為對象，發至預算經費用磬。(正式編制發給2000元/人，餘臨時人力暫定發給700元/人)
(2)休閒活動：經費1000元/人。自行組團辦理，每團至少5人。活動執行須依本計畫所附活動申請表提出申請，經學校同意後始可辦理，活動伴手禮，金額不逾10分之1。(第3點之補助對象方可使用)
(3)辦理時間：自辦休閒活動於115年6月30日前執行完畢。活動於例假日及公餘時間辦理為原則，並不得以公假登記。
(4)未參加本活動者視為放棄，不得再要求個別補助。
(5)員工眷屬、退休人員參加須全額自費。
(6)所辦活動，應依規定辦理參加人員相關平安保險。
5.經費核銷：召集承辦人應於活動結束後10日內檢附申請表、參加人員名冊、活動照片或列印2張以上(可見所有參加同仁)及正式發票或收據（須蓋有免統一發票編號之商店章戳及商店負責人私章）辦理經費核銷。如有疑義，請務必於行前洽詢總務處或會計室，俾利後續經費核銷作業。

(1)統一發票：須加蓋「統一發票專用章」，並打印本校統一編號 「34400700」，收銀機用之發票無法註明貨品名稱者由各召集人於貨品代號旁寫明所購物品名稱並蓋章。
(2)收據：店章須為加註「統一編號之免用統一發票章」及「負責人私章」。
(3)各項單據應註明年、月、日、支付機關名稱（新北市板橋區中山國民小學）、物品名稱、單價、數量、總價、總額。
6.經費核銷：請總務處依規定辦理採購請款及核銷事宜。

7.本計畫陳奉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附件1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國民小學
115年度教職員工舉辦文康活動申請表
	申請人

（召集人）
	
	經費代墊者簽名
	

	活動時間
	115年   月   日（星期   ）  午  時  分至  午   時   分

	休閒活動
地點及內容說明
（含行程）
	例如：藝文、旅遊、體能競賽、社團、健行、電影、職棒等非單純聚餐

	交通工具

請勾選表示
	□自行開車 □徒步 □遊覽車 □大眾運輸 □其他(        )               

	參加人數
	共     人（內含符合補助之現職同仁     人），如名單

	活動經費
概算
	項目
	單價
	人數
	總金額
	項目
	單價
	人數
	總金額

	
	
	
	
	
	
	
	
	

	
	
	
	
	
	
	
	
	

	
	
	
	
	
	
	
	
	

	
	
	
	
	
	
	
	
	

	
	
	
	
	
	
	
	
	

	
	預估總金額：         元

	備註
	一、本案辦理休閒活動經費，編制內員工每人補助1000元為限（覈實補助，不足部分由各召集人協調參加人員自行分攤支付）。活動結束後10日內請檢附本申請表(參加名冊)、活動照片並將相關收據黏貼於本校支出憑證黏存單辦理核銷--請參閱活動計畫之核銷方式。
二、
本申請表請填寫2份（1份於核銷使用）並附參加人員簽名名單，如委託旅行社辦理，請於表內敘明。
三、所辦活動如為戶外性質或須租借交通工具者，應依規定辦理參加人員相關平安保險及簽訂安全契約等。自行開車者，來回達40公里補助每車100元，達80公里以上補助每車200元(上限)，未達40公者不補助。伴手禮(當地特產或紀念品)，請以活動行經地區且當日之發票或收據核銷，不逾預算10分之1。

	承辦人
	人事室
	會計室
	校長

	
	
	
	


附件2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國民小學

115年度教職員工文康活動參加人員名冊
	編號
	單位
	職稱
	姓名（請簽名）
	請勾選(

	
	
	
	
	尚未請領補助
	已請領補助
	非編列經費者

	1
	
	
	
	✓
	
	

	2
	
	
	
	✓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合計：        人；（符合補助人數：      人，共計補助        元） 


附件3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國民小學文康活動照片黏貼表
	日期
	115年  月   日
	活動地點
	


	活動照片黏貼處，至少2張，
須包含所有參加同仁，可分別入鏡


	


	活動照片黏貼處




